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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补偿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联建光电”）因追索

业绩补偿款纠纷于2022年先后对北京远洋林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原股东、深圳市

力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及山西华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原股东提起诉讼，要

求各业绩补偿义务人对其应向公司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承担民事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了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下发的（2022）粤0306民初12182 号

民事裁定书、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2022）粤03民初7085号之一和

（2022）粤03民初7085号民事裁定书及（2022）粤03民初7089号民事裁定书，就

上述案件作出了裁定，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2022）粤0306民初12182 号案 

（1）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李卫国、雷涛、宗仆、王鹏 

（2）裁定情况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联建光电在本案诉讼期间申请撤诉，

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自己权利所作的处分，符合法律的规定，予以准许。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2、（2022）粤03民初7085号案 

（1）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马伟晋、朱嘉春、申箭峰、罗李聪、周伟韶、刘为辉、陈斌、郭检生、

向业胜、新余市力玛智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德塔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2）裁定情况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联建光电申请撤回对被告马伟晋、陈

斌、郭检生、刘为辉、罗李聪、申箭峰、向业胜、周伟韶、朱嘉春的起诉，及原

告联建光电申请撤回对被告新余市力玛智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

德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起诉，不违反法律规定，且为其真实意思表示，

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

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分别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对被告马伟晋、陈斌、郭检生、

刘为辉、罗李聪、申箭峰、向业胜、周伟韶、朱嘉春的起诉。  

准许原告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对被告新余市力玛智慧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德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起诉。 

3、（2022）粤03民初7089号案 

（1）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新余市风光无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太原市瀚创世纪文

化传媒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德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申碧慧、高文

晶、马晋瑞、于海龙 

（2）裁定情况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联建光电向本院申请撤诉，系对其自

身诉讼权利的自愿处分，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裁定

如下： 

准许原告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撤诉。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关于业绩补偿诉讼前期判决情况 

（1）公司先后在2022年度报告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了截至当时各业



绩补偿款案件的进展情况，其中列明公司起诉北京远洋林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原

股东之一李卫国索要业绩补偿款的案件，已一审判决公司胜诉，但李卫国不服判

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目前该案二审尚未审理完毕。 

（2）2023年6月2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起诉上海励唐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原股东索要业绩补偿款案件的法院一审判决情况（具体内容详见《深圳市联建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业绩补偿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0）。深

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公司诉讼请求，公司不服该判决已提起上诉，

目前该案二审尚未开庭审理。 

2、撤回起诉的相关情况说明 

公司起诉追索业绩补偿款的案件背景情况相似，出于稳妥应诉的考虑，公司

管理层经审慎评估后决定，待上述两个已处于上诉阶段的案件二审判决结果均收

到后，再决定其他业绩补偿款追索处理方式。目前先行对该几个案件申请撤诉，

可退回部分诉讼费，并减少后期如因判决结果被动需再次上诉导致的诉讼支出。 

3、公司将进一步根据业绩补偿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同时针对业绩补偿事

项的解决继续与原股东沟通，并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4 日 


